附件3
公共选修课教学进度表
课程名称：
	序号
	周次
	授课计划内容
	课时数
	课后作业
	备注

	1
	第三周
	授课章节（单元、框题）及其主要内容（含实践教学、复习测验）
	2
	
	

	2
	第四周
	
	
	
	

	3
	第五周
	
	
	
	

	4
	第六周
	
	
	
	

	5
	第七周
	
	
	
	

	6
	第八周
	（根据本科、专科人培中课程类别对应的学分学时确定教学周数为8周或16周）
	
	
	

	7
	第九周
	
	
	
	

	8
	第十周
	
	
	
	

	9
	第十一周
	
	
	
	

	10
	第十二周
	
	
	
	

	11
	第十三周
	
	
	
	

	12
	第十四周
	
	
	
	

	13
	第十五周
	
	
	
	

	14
	第十六周
	
	
	
	

	15
	第十七周
	
	
	
	

	16
	第十八周
	期末考核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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